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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王兴夫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一案，
鲁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被
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前，鲁绒为
俄若寺民管会主任。

2007 年 7 月，鲁绒与王兴
夫相识。其后，在组织王兴夫

“坐床”仪式、树立王兴夫个人
威信、办理虚假藏族身份证及
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中，鲁绒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便于
王兴夫非法“传法”，鲁绒开具
证明，允许王兴夫刻制俄若寺
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印章。

2016年，王兴夫遭广西南

宁弟子公开举报其不法行
为。鲁绒以俄若寺民管会名
义发表声明进行洗白，称洛桑
丹真“是值得大家信任和尊重
的一位上师”。鲁绒还多次利
用个人影响力，对王兴夫的负
面消息进行删帖。

对于鲁绒的力挺，王兴夫
自然“投桃报李”。据警方核
实，王兴夫累计向鲁绒转交的
供养总数为 3724万元。

如今，这对昔日的搭档却
视对方为“洪水猛兽”。“鲁绒
他们实际上把我当成他们赚
钱的机器，利用我的弘法能力

及人脉，让我来收供养。”王兴
夫说。

“打着藏传佛教的幌子骗
财骗色，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
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我不
认可他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
佛，我是现在的佛’，这是很荒
唐的。”鲁绒说。

“这些行径违背了佛法和
宗教，是非法和无效的。”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珠康·土登克珠表示，王兴
夫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幸福安
康损害很大，对于藏传佛教的
形象也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
行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的，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广大群众
遇有假‘活佛’，也请及时向宗
教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反映举
报。”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
副司长李寒颖表示，公安机关
对王兴夫违法犯罪活动的打
击非常必要，下一步，宗教事
务部门将加大对宗教事务条
例和配套规章制度的执行力
度，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
推动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维护
信教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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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宗教外衣行邪教勾当
——起底假“活佛”王兴夫

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终审判决，假“活佛”王兴夫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
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侦办此案的经过。靠着两张伪造的
身份证，成了名叫“降巴洛桑丹真”的藏族人；凭借一场宗教“坐床”仪式，摇身一变成为“活佛”；费尽心机骗取钱财近
两亿元，用于个人及亲属挥霍；逼信众立下毒誓，实施精神控制，强暴、猥亵数名女性。短短几年，他在全国私设8大道
场，利用结构严密的组织分支，发展信众超过3000人。

2017年5月，济南警方依法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王兴夫及其组织的7名骨干分子进行
集中抓捕。同年6月23日，王兴夫等被依法逮捕。

宗教专家指出，王兴夫所谓“活佛”，从民族身份、宗教身份、佛学体系等均是伪造而来。在他的背后，有不法僧人
为之张目，谋不义之财。

“气功班”班主
竟成藏传“活佛”

在看守所里，记者曾见到过
王兴夫。身材圆胖、眨着小眼
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颐指气
使。

20 世纪 80 年代，王兴夫就
在济南开办所谓“密宗洗心
功”班，招揽生意，后又在四川
成都开设所谓“密宗洗心学”
研究所，并自称“金刚上师”转
世。最初的信众以气功班学
徒为主，随后规模一步步扩
大。

2008 年，经四川甘孜州石
渠县俄若寺民管会主任鲁绒等
人安排，王兴夫以“洛桑丹真活
佛”的名义，在石渠县俄若寺等
寺庙同时“坐床”。为广泛宣传
自身的“活佛”身份，蒙骗信众，
王兴夫当时还组织 200 多名信
众到现场亲历“坐床”仪式。根
据警方掌握的视频资料，王兴
夫的“坐床”仪式声势不小、颇
具场面。

“坐床”仪式后，以“洛桑
丹真活佛”自居的王兴夫，名
气迅速扩大。最终在全国形
成济南、厦门、成都等 8 大道
场，道场下设各级分道场，“传
法活动”涉及全国 20 余个省区
市。

“不就是当年的王师傅
嘛，回来后咋就成‘活佛’了
呢，搞不懂。”70 多岁的女信徒
周某，早年曾跟随王兴夫学习
气功，如今，说起王兴夫变成

“活佛”的“华丽转身”，一脸疑
惑。

“王兴夫是典型的假‘活
佛’，而且还是六假‘活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
所原研究员周炜表示，王兴夫
的造假行为，主要体现在假的
藏族身份、假的活佛身份、假
的金刚上师身份、假的宗教学
历、假 的 宗 教、假 的 宗 教 仪
轨。“他只是披着宗教外衣而
已，和藏传佛教没有任何的关
系。”周炜说。

巧立名目骗取钱财

一张“洛桑丹真活佛”的
彩色照片，要价 10元；

一根成本两三元的“金刚
结”，要价 200元；

一座“活佛”小铜像，要价
800元……

林林总总的收费项目、层
级分明的供养标准，披上宗教
外衣的王兴夫，搜刮信众财产
毫不手软。由他一手打造的非
法组织，架构严密、层级分明，
更成为他个人的“提款机”。

王兴夫还自创了一套灌
顶佛法，由低到高分成 4个等
级。哪个信徒不愿进入更高

等级，其他信徒就会极力劝
说，不达目的不罢休。晋级的
手段，就是交钱。从拜师 300
元、受戒 400 元到求授大圆满
8000 元、八地菩萨授记 8000
元，这套王兴夫自创的灌顶佛
法有十余项收费项目。

很多信徒多年不舍得购
置一件新衣，却瞒着家人把钱
送给“活佛”。济南的周姓女
信徒，家里有 3个盲人，自己每
月微薄的退休金是家庭唯一
的经济来源。在王兴夫欺骗
下，她却交了万余元的供养。

王兴夫不满足于普通信徒

的供养。自 2013年起，他在厦
门、台州等地吸纳具有一定经
济基础的信徒建立商业小组，
要求每人提供不低于 3万元的
供养。部分商业组信徒还邀请
其出任公司董事、荣誉董事等
职，每月提供数万元报酬。

“一亿四千万元到一亿五
千万元”，当被问及多年来敛
财的数目时，王兴夫这样说。
但据公安机关调取的银行转
账记录等证据显示，他敛财数
额共计 1.98亿元人民币。

这些钱款，很多都被王兴
夫本人及直系亲属挥霍。在

王兴夫的名下，有各地房产 12
套。王兴夫出行坐头等舱、吃
饭喝高档酒，每到一地更是游
山玩水，由弟子打理行程。他
的儿子无固定职业却能出手
阔绰，买名牌、开豪车、20多万
元打赏女主播。

大肆敛财、挥霍无度之
下，王兴夫为什么不惧怕信众
心生怀疑乃至东窗事发？据
部分骨干信徒的口供书证、公
安机关掌握的相关物证，王兴
夫切准信众心理要害，用歪理
邪说对信徒加以精神控制，从
而为自己骗财大开方便之门。

自创歪理邪说控制信众心智

“这是末法时期最后一班
船，你们有缘得遇一个开悟
者，这都是你们的福报”；

“你就是师傅的法器，师
傅想怎么用都可以”；

“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
我是现在的佛”……

这样的言论，是王兴夫到
各地“传法”的惯用说辞。为
快速发展信徒、实施精神控
制，进而达到骗财骗色的不法
目的，王兴夫先后组织编印不
同规格的书籍、法本超过 80
种，竭尽所能鼓吹神话自己。

据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
不懂藏语的王兴夫自称为格
鲁派“活佛”，并篡改佛教经
典、编造自己的转世系统。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
所鉴定，王兴夫所自称的活佛
转世系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
记录，完全是他捏造出来的。

“先显后密，是格鲁派的
学法原则，学习显宗几十年才
能达到密宗。王兴夫没有学
过显宗，却声称自己所传是无
上瑜伽密，整个藏传佛教界能
够修炼到无上瑜伽密的也没

有几个人。”周炜说。
迫使信众立下毒誓，则是

王兴夫控制信众的另一手
段。王兴夫招揽新信徒时，都
要求对方在自制的“皈依证”
上填写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等个人信息，并贴上个人照
片。

新信徒还必须立下毒誓，
写下诸如“终不叛师叛道，如
有违愿，甘受五马分尸之恶
报”“如若违愿，愿承受五雷轰
顶、三身俱灭之死之恶报”等。

根据信徒个人信息、对自

己的崇信程度，王兴夫遴选出
自己的性侵目标。据一位女
信徒回忆，王兴夫有一次欲对
她行不轨，说这是“打破师傅
跟你隔阂最快的方式，就像插
座跟插头必须连上才会有灵
感”。

办案民警表示，经过对证
据、证物的综合研判，王兴夫
所创设的建制化组织符合邪
教组织特征。如神化教首、著
书立说、精神控制、建立组织、
危害社会等，都符合对邪教的
一般定义。

谁包装了假“活佛”王兴夫

假身份、假僧人、假教义
——一个三假“活佛”的两面人生

吕竞品一眼就从警方提供的照片中认出了同乡杨洪臣。
“我俩初中一个班，1991 年还一起去大连打过工。2000 年前后
再见面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改了名叫‘扎西桑吉’，还穿着喇
嘛的僧服。”

深圳警方侦查发现，杨洪臣假造藏族身份，自我包装成“活
佛”，曲解教义开展封建迷信活动，敛财骗色、非法行医，严重侵
犯了一些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民族身份造假、宗教身份造假、宗教行为造假……这个三
假“活佛”过着骄奢淫逸的两面人生，最终受到法律严惩。

不念佛经念“钱”经 抽烟、游戏样样精
2016 年 6 月，深圳市

公安局福田分局接群众
举报，有自称甘肃省拉卜
楞寺僧人“扎西桑吉”的
男子冒充藏传佛教人员，
长期在福田区行骗。警
方随即对该男子展开调
查。

经查，“扎西桑吉”真

实身份为杨洪臣，汉族，
多年来冒充“活佛”，在广
东、辽宁、河北、江苏等地
招摇撞骗，发展了包括未
成年人在内的 50多名“信
徒”，多是经济条件不错
中年女性，其中一些人举
家“皈依”。

受害者郑某告诉记

者，杨洪臣极少教真正的
佛理，只是笼统说“好好
做事、好好挣钱”，其日常
行为尤其让人怀疑，“他
喜欢抽烟、玩游戏，尤其
是 经 常 跟 女 弟 子 去 唱
KTV，让人感觉非常世
俗，不像一个‘活佛’。”

（下转16版）


